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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荣同千名经贸有限公司、徐志生、张长生、刘秀荣及相关利害关系人：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北京荣同千名经贸有限公司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取得市场主体股东和监事备案及公司设立登记一案，已调查终结。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撤销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撤销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北京荣同千名经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04月05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备案),根据张长生向我局反映的该公司未经其同意冒用其身份信息办理监事、股东登记(备案)的情况。本局于2026年03月02日至2026年04月15日将上述涉嫌冒用他人身份登记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2026年01月21日执法人员赵凯及雷朝伟到当事人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马路(孙村段)8号1幢1层103室进行现场核查，现场未发现被反映人在注册地开展经营活动，执法人员制作了现场笔录并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同日拨打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徐志生预留电话：158****4624为空号，对委托代理人刘秀荣预留电话：135****5887进行联系，始终拒接。经过企业档案查询，2026年02月02日向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北京荣同千名经贸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联系人办理人徐志生、刘秀荣邮寄询问通知书，并通过大兴区人民政府网站向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发放询问公告，未收到其他相关回复，也未有其他相关人员配合询问、调查。2026年04月17日，我局向区人民法院、区税务局、区公安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征询意见函，告知上述各部门如有意见请在接到此函10日复函。2026年04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复函称：截止2026年04月21日，经“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查询，北京荣同千名经贸有限公司存在未办结的涉税事宜(当事人连续3个月各税 种未申报)。截止到2026年04月28日，其余上述各部门均未复函 视 为 无 意 见 。 同 时 ，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据申请人张长生表述，其本人对北京荣同千名经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04月05日取得公司设立登记(备案)不知情，公司登记档案中的签字不是本人签字，张长生陈述其于2014年去北京时遗失了身份证，并提供了身份证的复印件及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分局户政管理科出具的身份证丢失补办证明，证明申请人于2014年2月18日因身份证丢失在该科补领过身份证，而当事人于2016年04月05日的设立登记档案中提交的是申请人有效期为2005年12月07日一2025年12月07日的已经丢失失效的身份证件。依现有证据初步认为当事人办理设立登记时提交的是申请人已经丢失失效的身份证件，初步证明当事人存在提交虚假材料的情况。另查，当事人已于2019年03月21日因未在核准登记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且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月以上，被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兴分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拟撤销北京荣同千名经贸有限公司于2016年04月05日取得的公司设立登记(备案)。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撤销登记，北京荣同千名经贸有限公司、徐志生、张长生、刘秀荣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以在本告知书的送达回证上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也可以自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 形式提出举行听证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赵凯、雷朝伟 联系电话：01069294111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18日

